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科研诚信名单管理工作规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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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  为规范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科研诚信案件处理规则（试行）》《黑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科研诚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文件相关要求，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遵循依法依规、审慎认定、客观公正、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奖惩并举、鼓励修复的原则，实行科研诚信动态管理机制。
  第三条  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以下简称“监督处”）负责科研诚信名单的发布、奖惩、列入、移除、修复、异议处理及投诉举报等管理工作。
  各相关处室负责收集、记录科技管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的科研诚信行为，配合监督处完成科研诚信管理工作。
  第四条  按照《办法》规定，对列入科研诚信名单的相关责任主体给予奖惩。
  （一）守信行为激励。对满足下述条件的列入守信行为的相关责任主体申报项目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立项、视情况对其承担的科研项目给予年度免检，奖励期限为3年。
  1.连续2个（含2个）以上省拨资金超过50万元（含50万元）的项目通过结题，绩效评价获得优秀的；
  2.其他科技活动履约情况考核优秀的相关责任主体。
  （二）失信行为惩戒。对列入失信行为的相关责任主体，根据失信行为情节轻重，予以分级惩戒。
  一级失信行为：暂停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和科研活动，限期整改；或取消1年（ 含1年）以内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及其他资格。
  1.项目承担单位未按要求在规定时间提交绩效评价、验收报告及相关材料，造成逾期未结题的；
  2.项目承担单位提交的绩效评价、验收报告及相关材料，未按要求及时间进行修改完善，造成逾期未结题的；
  3.项目承担单位在收到绩效评价或验收结论后30个工作日内，未按要求修改完善有关材料、未履行结题手续的；
  4.拒不填报项目管理规定的年报、季报等统计数据的。
  二级失信行为：取消3年（含3年）以内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及其他资格。
  1.项目验收结论为不通过的；
  2.未按有关规定报备重大事项变更的；
  3.以项目实施周期外或不相关成果充抵主要考核指标和任务的。
  三级失信行为：取消5年（含5年）内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及其他资格。
  1.拒不提交或伪造绩效评价、验收报告及相关材料，且不配合资金审计的；
  2.抄袭、剽窃、侵占、篡改他人科学技术成果，编造科学技术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提供虚假材料等；
  3.项目终止及项目验收不通过，未按规定上缴财政科研资金的；
  4.强制终止项目的。
  四级失信行为：5年以上或永久取消其承担财政资金支持项目资格及其他资格。
  1.故意夸大研究内容、学术价值或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社会经济效益，隐瞒技术风险，造成严重影响或财政资金损失的；
  2.截留、挤占、挪用、转移、贪污、套取、私分财政科研资金的；
  3.在科技活动中采取贿赂或变相贿赂、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并造成恶劣影响的；
  4.收到强制终止通知后，3个月内拒不执行的。
  第五条  其他违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为，按相关规定确定失信等级。
  第六条  对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但因不可抗力、科学探索失败及其他等因素，导致未完成项目合同书约定的任务和目标的，不列入失信名单。
  第七条  监督处及各相关处室发现各类相关责任主体在科技活动中失信行为后，填报《失信惩戒审核表》，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八条  列入科研失信名单的相关责任主体，如对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由所在单位填报《异议处理申请书》，报省科技厅进行审议。
  第九条  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决定受理的，另行组织调查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本规则的调查程序开展调查，作出复查报告，向被举报人反馈复查决定。
  第十条  对在惩戒期内，完成整改目标的，惩戒期满后，移除科研失信名单；对在惩戒期内，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依次提高失信等级，最高至失信三级；对多次发生失信行为的，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失信等级。 
  第十一条  存在一级、二级失信行为的相关责任主体，半年内完成信用修复的，监督处可移除失信名单；一年内完成修复的，报分管领导同意后，可移除失信名单。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相关责任主体的科研诚信提出投诉、举报的，由监督处负责统一登记、受理，填报《投诉举报登记表》。
  第十三条  科研诚信的列入、移除、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投诉举报等行为在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进行操作，做到全程留痕，将《科研失信处理决定书》书面告知相关责任主体。
  第十四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